
法律改革委員會修訂《公司條例》清盤條文建議諮詢公眾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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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改革委員會（下稱法改會）轄下無力償債問題小組委員會今日（星期四）發表一份有關修

訂《公司條例》內清盤條文的建議的諮詢文件。 

小組委員會主席戴逸華教授指出，這些修訂建議旨在使現行的條文更能切合社會的需要，並藉

引入新的構思與程序，使日益繁複的公司清盤工作能夠順利進行。 

該諮詢文件是小組委員會擬備的三份諮詢文件中的最後一份。就小組委員會擬備的第一份諮詢

文件，法改會在一九九五年發表《破產研究報告書》。《破產（修訂）條例》其後根據該報告

書於一九九六年制訂，並於一九九八年四月一日生效。此外，就小組委員會發表的第二份諮詢

文件，法改會在一九九六年十月發表《企業拯救及無力償債情況下營商研究報告書》。 

現時的諮詢文件是從政策考慮及程序事宜兩方面就無力償債條文提出建議，所載的建議超過１

６０項，涵蓋了《公司條例》的清盤條文的各方面及相關事宜，例如接管事宜。 

政策考慮 

在政策方面，諮詢文件建議應訂立新條例（無力償債條例），把所有無力償債條文及相關條文

編入同一條例內。 

這項建議認為應把《破產條例》和《公司條例》中有關清盤、接管和取消董事資格的條文，以

及臨時監管和在無力償債情況下營商的法律（法改會就引進企業拯救方案提出的建議）編列在

新的條例內。 

此外，諮詢文件也建議設立一個兩級制的無力償債專業人員發牌制度。這個新制度會以破產管

理署現時管理的兩級制“執行法院清盤工作的無力償債專業人員名單”為基礎，引進“法定清盤

人”和“註冊清盤人”。

法定清盤人可處理所有形式的清盤、接管、臨時監管（當實施後）和破產個案，而註冊清盤人

則可處理公司成員自動清盤和破產個案的自願償債安排。 

有關無力償債專業人員的建議是整份諮詢文件所載的建議中最為重要的一項，因為根據這項建

議，無力償債專業人員將會是可信賴並受到規管的，而小組委員會正是以相當信任有關人員為

前提來提出其他建議，以減省清盤程序所需的時間和費用。 

程序事宜 

公司董事的責任與義務將有一些改變。例如小組委員會建議第１６８Ｃ條和第３５１（２）條



就“影子董事”所訂定的定義，應適用於所有清盤條文。 

 

 

另一項建議是當遭清盤的公司的董事犯了某些罪行或欺詐罪時，舉證責任應轉移至有關的董事

身上，而董事所需符合的舉證標準為“並非如此的可能性較高”。 

 

 

小組委員會建議明確規定清盤人是有責任以受信人的身分行事，並須誠實地、真誠地使用合理

的方式，運用恰當的技巧和才幹去處理其控制的財產。 

 

 

另外，小組委員會建議大幅刪減現時根據《公司條例》第２６５條有權獲得優先付款的債權人

類別，應以平等分發資產（即債權人獲同等待遇）為準則，並只有在關於維持公共秩序和防範

體系崩潰的考慮凌駕於債權人獲平等分發資產的準則時，才容許有例外情況。 

 

 

這即是說，根據現行條文可享有優先付款的類別中，只有銀行和保險這兩個行業可繼續在公司

清盤中獲得優先付款，現時給予其他人士（即僱員、政府和扣押財物的業主及其他人士）的優

先權將予取消。 

 

 

小組委員會建議簡化有償債能力公司的解散程序，以減省現時解散公司所耗費的時間及費用。

大部分小型私人公司可以解散形式結束，惟現時解散公司所涉的費用高昂又需時甚久，使公司

對於依照正式程序進行清盤望而卻步。 

 

 

文件的諮詢期將會於一九九八年七月三十一日終止。各界人士如對諮詢文件的建議有任何意

見，請於該日或以前把意見書寄交法改會秘書處。 

 

 

有意索取諮詢文件者可致函香港灣仔告士打道３９號夏慤大廈２０樓法律改革委員會秘書處索

取。 

 

 

完 

 

 

一九九八年四月三十日（星期四） 


